
 

合作事项  

校内参与 

单位 
 负责人  电  话  

校外合作

单位 

（个人） 

名称  负责人  

地址  电  话  

合作主要 

内容说明 
 

校内参与

单位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相关 

部门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法律顾问 

意见 

 

 

 

发展规划

与对外合

作处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参与单位

分管领导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 

 

 

                                  主管校领导：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适用于校级层面的战略合作和校内参与单位需以学校名义与外单位进行的对外合
作。 
2、校内各单位以自身名义与外单位进行的对外合作，不需填写此表，但需报发展规划与
对外合作处备案。 
3、申请须附合作的相关说明材料。  
4、本表原件由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处留存。 

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处对外合作办公室制              对外合作 20  〔    〕号 


